
 

 
 

 

2021 年 3 月 19 日 

 

财汇局就冠华国际财务报表及德勤审计展开调查 

 

财务汇报局（财汇局）今天公布展开以下行动： 

 

(i) 就冠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冠华国际）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年度（年度账目）

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六个月（中期账目）财务报表展开查讯；及 

(ii) 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对年度账目的审计展开调查。 

 

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的公告（第一条公告）中，冠华国际指出，其审计委员会于 2021

年 2 月 16 日接获德勤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撰写的信函（第一封信函），德勤表示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接获有关冠华国际的两间内地附属公司的两份信用报告，而该信用

报告包括若干尚未偿还借贷共 9.46 亿元人民币（借贷），当中「部分」可能并无计入

集团的年度账目及中期账目内。 

 

德勤是冠华国际年度账目的核数师，并就其年度账目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德勤亦

就其中期账目发表了无保留审阅结论。 

 

2021 年 2 月 22 日，德勤向财汇局通报第一条公告。就财汇局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的

提问，德勤在 2021 年 3 月 2 日的信函作出了回应，指出其已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通

知冠华国际（第二封信函），根据其分析，表示只有部分借贷可能未计入年度账目和

中期账目，似乎不再准确。 

 

财汇局亦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收到来自公众的投诉，对第一条公告中有关可能未记录

的借贷所披露的空泛资料表示关注，并质疑就银行借贷的审计工作是否已适当地进行 。 

 

2021 年 3 月 9 日，冠华国际发布了公告（第二条公告），表示公司已接获德勤的第二

封信函，并表示已要求德勤就第一封信函和第二封信函内的不一致之处作出澄清，并

就第二封信函所指的分析提供进一步资料和解释。 

 



 
 

 

 
 

 

 

考虑到冠华国际的股份买卖仍在进行，财汇局已就其年度账目和中期账目展开查讯，

并就其年度账目的审计展开调查，以厘清以下公众的提问及疑虑，因这最符合冠华国

际股东及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未记录的借贷，年度账目和中期账目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严重错报；及 

 核数师是否按照相关的审计准则就年度账目进行了审计。 

 

财汇局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例如保障股东或投资者的利益、释除公众疑虑及维持公众

对独立核数师监管制度的信心时，将公布对上市实体的财务汇报及审计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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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务汇报局 

 

财务汇报局是香港全面及独立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机构，致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

务汇报的质素，从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资者对企业汇报的信心。 

如欲了解更多财务汇报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www.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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